花蓮縣議會第20屆第17次臨時大會調查報告
	類  別
	建設
	案  號
	4
	請願人或提案人
	林源富議員

	案  由
	召開「吉安鄉南昌村昌隆二街123巷廢巷」專案會議。

	依  據
	本會第20屆第5次定期會議員提案建設類第37號議決案。

	經  過
	於114年08月21日（星期四）下午14時，於本會三樓會議室召開專案小組會議，邀請專案小組委員、花蓮縣政府建設處、吉安鄉公所及陳情人列席會議。

	處理

意見
	1、 地主依都市計畫科建議，重新提出廢道申請，附上管線遷移同意書，協助完成程序，再由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說服委員，確保流程順利進行。

2、 鄉公所回去評估是否編列經費自行改道水溝，協助地主完成土地回復作業，確保廢道案在都委會審議時順利通過，避免阻力。

	專案

委員
	召集人
	林源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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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委  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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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議　決
	照處理意見通過。114.9.19上午


